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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大仁科技大學 

產學暨育成中心廠商進駐審查暨費用管理作業要點 

107.08.30 研究發展會議通過 

109.06.16 行政會議通過 

110.05.21 研發暨國際兩岸事務會議通過 

110.06.23 校教評會議通過 

112.01.06 研發暨國際兩岸事務會議修訂修正通過 

為評選適合之進駐廠商，特訂定大仁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產學暨育成中心(以下簡稱本中
心)廠商進駐審查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以供業界申請進駐之依據。 

二、審查委員會 
(一)本中心為進行廠商進駐審查作業，依各案性質設置審查委員會，委員會係由本中心主任為

當然委員兼召集人，並聘請專家學者三至五人組成之。 
(二)委員會非有過半數委員出席不得開會，並須有過半數出席委員之同意始得決議。

三、審查作業 

(一)由本中心先就申請文件及書面資料進行初審，必要時得要求申請人提供補充說明文件。 
(二)初審通過之申請案，由本中心組成審查委員會議進行技術審查，必要時得邀請申請人進行

簡報及說明。 
(三)通過審查之企業，本中心將以書面通知。申請人須於接獲通知之日起一個月內進駐。逾期

未進駐者，以棄權論，並於半年內不得再提出進駐申請。 
(四)審查未通過者，申請人可於接獲通知後一個月內提出申覆，並由本中心進行複審。經申覆

後仍未獲通過者，半年內不得再提出類似申請。 

四、審查項目 

(一)申請資格。 
(二)主力技術或產品之創新性及經濟效益。 
(三)營運計畫書之可行性。 
(四)團隊成員經營企圖心、投入時間及成功機會。 
(五)未來三至五年內之財力評估。 
(六)申請案之需求綜合評估。 
(七)與本校教授合作備忘錄。 

五、企業進駐期限 

(一)進駐企業培育期限由本中心推動委員會審定之。 

(二)企業如有特殊需求得以書面向本中心申請延長，由本中心推動委員審定之。 
(三)進駐廠商評估搬遷將造成接續不良或其他增加風險情事，得經推動委員會同意後，申請展

延一次。展延期限由本中心推動委員會審定之。 
(四)進駐企業如因實際需求，得於進駐期滿前以書面方式提出申請提前畢業遷出，經本中心推

動委員會通過後辦理離駐事宜。 

六、進駐作業與培育管理 

(一)企業進駐前應與本中心簽訂輔導合約書。 
(二)進駐企業於進駐期間應確實遵守本中心輔導、管理及考核等要點。

七、進駐輔導費用 

(一)實體進駐 

1. 審查規費 
每一申請案件應繳交審查費用新臺幣 10,000 元整(進駐審查費得以折抵當年度本校貴重儀
器中心檢驗費)。 

2. 辦公室使用費 

進駐廠商每月需付辦公室使用費新臺幣 2,500 元整(辦公室空間約 3.3 坪/間)。 

3. 網路使用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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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期間廠商可自行決定是否使用學校提供之網路服務（提供一 IP），其收費方式為每月新
臺幣 500 元整。如需更多其他相關設備或服務，可於合約中另訂。 

4. 冷氣使用費 
進駐期間廠商可自行決定是否使用學校提供之空間冷氣使用（提供一組固定專用電表），
其電費收費方式隨台灣電力公司電力波動調整。 

(二)虛擬進駐 

1. 審查規費 
每一申請案件應繳交審查費用新臺幣 5,000 元整(進駐審查費得以折抵當年度本校貴重儀器
中心檢驗費)。 

2. 育成服務費 
每月新臺幣 1,000 元整。 

  八、 為維持進駐空間營運及管理，進駐收入分配比例訂定如下：育成進駐費百分之七十予校統籌 
       運用；百分之三十予管理單位管理空間運用。 
  九、服務項目 

 (一)媒合專家諮詢輔導： 
本中心依據進駐廠商需求媒合本校專家學者提供諮詢協助。        

(二)協助申請政府相關計畫與資源： 
 協助進駐廠商申請政府研發、輔導補助等相關計畫與資源時，得由進駐廠商委託本校專  
 家學者協助撰寫申請計畫書，依計畫性質專案委託另行訂定收費標準。 

 (三)診斷訪視服務： 
本中心依據進駐廠商需求媒合本校專家學者赴廠診斷訪視服務(視診斷訪視內容酌收診斷訪
視費)。 

 (四)會議室租借： 
 進駐廠商可申請租借本校會議室，依【大仁科技大學場地提供使用收費要點】收取費用。   

      (五)商品檢驗： 
 進駐廠商享有本校檢驗中心檢驗費之優惠。   

 (六)產品或成果推廣： 
 為有效協助廠商推廣成果，本中心得依據進駐廠商之研發及營運成果，上架本校商品及服 
 務展售中心櫥窗、及參與相關活動(研討會、生技展、論壇...等)，或藉由相關計畫與資 
 源協助訊息流通等方式協助成果推廣。若有其他相關推廣管道與內容，亦可依廠商需求向 
 本中心提出建議。 

      (七)電話線路： 
 本中心提供培育室內 1 組內線電話線路供進駐廠商共同使用，若有外線電話需求，請由 
 廠商向本中心提出申請後，自行向電信公司申辦為原則，惟本中心保留審核權利。 

      (八)行政服務： 

 提供進駐廠商行政支援服務，例如資訊提供、政府資訊快訊提供等服務。 
 (九)培育空間提供之相關事務配備，由進駐廠商簽署借用及保管，待進駐廠商離駐時須全數 
     歸還，離駐時，若有未繳清款項，款項結清後，始可完成遷移程序。 

 十、本要點經研發暨國際兩岸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